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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(04)23324762

聯絡人：藍天松

電　話：(04)370611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3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字第110006460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064605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修習科目之學分抵免參考說明及

相關示例」（以下簡稱本參考說明及示例）1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國教署110年5月5日召開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籍與

學生學習歷程作業手冊草案暨學生修習科目學分抵免示例

研商會議」決議辦理。

二、查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

第16條規定：「新生與轉學生入學前、轉科（學程）學生

轉科（學程）前及休學學生復學前，已修習且取得學分之

科目，經審查符合課程綱要要求，或經測驗及格者，得列

抵免修，其科目成績，依原成績或測驗成績登錄；未取得

學分之科目，依第11條規定辦理。前項審查、測驗及學分

抵免規定，由學校定之。」

三、復依本辦法第30條規定，學校得依評量辦法，自行訂定學

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，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爰此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士林高商 1100603

*NPAA110600577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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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級中等學校學分抵免作業，包括抵免方式、程序、成

績採計及相關事項，學校應本權責自行訂定補充規定並據

以辦理。

四、本部國教署為使各校依本辦法第30條規定訂定學生學習評

量補充規定時，就學分抵免之作業流程有所參據，爰擬具

本參考說明及示例，以供學校參考運用，俾利學校可順利

執行相關作業。

五、本參考說明及示例，包括高級中等學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共2

部分。學校就學生之學分抵免或採計（如學生自特殊類型

班級轉至普通科就讀等情況），得參酌本參考說明及示

例，選取適合學校之方法，自行訂定符合學校實際需求之

補充規定。

六、此外，因應學校實務上遇有學生於特殊類型班級與普通科

之間轉出/轉入時，科目學分抵免宜有一致性作法。爰此，

請依本部統計處所定科別代碼區分，學生自資賦優異班轉

至普通科就讀之情況，不視為「轉科」；另自其他特殊類

型班級轉至普通科就讀之情況，視為「轉科」處理，其學

分抵免或採計，回歸各校本權責處理。

正本：全國高級中等學校(不含特教)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本部國教署原特組、本部國教署高中組(均

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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